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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永庆    

    

  【摘要】权利是社会赋予人的最基本的东

西，权力与义务是社会基本秩序的构成规范。

维权的个体行为最终构成对整个社会基本秩序

的维护和修复。维权表现为复杂的社会诉讼过

程，它涉及对公正的界定，对包含在公正中的

律令歧义的各自诠释和争议，也夹杂着对律令

涵盖之外的道德良知的质疑和问责。维权的难

度体现在诉讼上：讨还的权利和收复的权益能

获得哪样的解释权和这种解释得到哪样的支持。维权的另一复杂之处在于：对于利益是合于社会

发展所需还是合于民众诉求会失于一种道德的判断。权利总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只有当权利所依

存的种种关系都存在时权利才能得以享用。维权为生存。在现有的经济关系中人能不能很好的生

存并不先由某项经济权利所庇荫。劳动者有无劳动权利虽由法律关系决定，而一个人能不能获得

劳动却由经济关系决定。劳动的实际体现必须先进入经济关系之中也就是进入劳动场所获得从事

劳动的可能之后才可能。权利的实体化才是我们真正所需的，权利的语义逻辑和法律界定只是给

我们的一种提示和指引，而指达与通往实体的路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与艰辛的获取过程。  

    

  关键词：维权 诉讼难度 权利关系  

    

  权力的凌厉感已令人怵然，而权力关系的种种界说仍在法的冷峻逻辑下做着圆满的演绎。历

史尚可戏说我以为是对强大正说的戏谑，这是逮不着话语权的人的智慧。当权坛失语却又想接近

权力之确然意在的一个妙的方式就是在美学层面上谈到它，这不仅能达到一种阐释的温润效果，

也可做到所谓哲学上的深入，---哪怕是伪透彻，同时还能回避美学之外的麻烦。因为维权的说法

总让人感到周遭脸色不太对劲，滋生些不是惬意的怯意来。  

    

  权利的傲然超越凌辱了现存秩序。社会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法律解析力的柔弱怯懦又导致

公正的失衡从而使民众损失了利益。社会的修正机制能作某种调节和矫枉，正是这种社会免役把

民意舒展为笑颜，给维权赠予了些许信心。然而，维权无论在哪种社会状态下都是一种社会矛

盾。也许初期，维权虽并不必然引发为一种社会冲突，但它总归是当时社会状态（合理的与不合

理的）的干扰项，当它与这个状态谋和并达成一致时，那总会是一种社会诉讼的解决和利害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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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解，总会有一些纠葛摩擦的过程，以致因磨合而磨掉很大的社会成本。这其间争讼事态的恶

化又将会是一种政治麻烦和政府尴尬。解决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努

力，甚至，民众的满意度是一个政府的全部所为（民意目标通常是政府经营的社会框架中的核心

部分）。那么，这样一种状态能不干扰社会的正常目标吗？美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表达

式，它表现为整体的平衡，在人文的审美表象里是是引向情感赞美的一种社会气象，正是这种益

人气象保障了社会物生长的茁壮，保障了所有社会目标向着它应有的方向趋于完成和完善。  

    

  美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也是社会情

绪的美，前者是后者的根据。美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我们似乎不能拒绝

这样一种言说：和谐社会就是民众怡悦于自身的生存境遇从而共同营造的一种祥和的人文状态。

它表现为社会到处可觉出的一种普遍的归属感和喜悦，乃至习以为常的恒久心态。（这并不是定

义，而是对一种社会状态的指认和说明。）这是一种持久的群体满意度或社会气顺态。应当说这

种整体认同感将会衍化为民众的一种良好的社会情绪从而可能润泽民风，造成社会的整体优雅，

以致润滑社会机器的齿轮。就此而论，反推于社会的那便是这个社会要容纳民众的各种普遍的意

愿和实际的生存指标（它具有一般的合理性）。这是无对抗性的一种融洽状态，是一种类同于鱼

儿和其它水生生物共生的水体环境。借用时下的流行语，可以套用为“绿色人文环境”下的民生

状态。  

    

  维权就是社会的生存者们对“绿色人文环境”的追讨与收复，实而言之，就是民众或某些群

体对散失的权利或权益的讨还。所以，当维权发生时一定是社会在局部有了问题，社会肌体在局

部发生了病变或在文化学意义上出现了紊乱，这就是维权的社会背景。就社会结构而论，维系一

个社会运行的必须是一个基本的秩序，要保障这种基本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赋予社会基本规范，而

这些基本的社会规范的诸多方面都是由权力与义务的规范所构成的，且很多方面又是一个自然人

所应享有且必须占有的基本生存天条。我们说，没有这些权力与义务的规范，社会行为人的无数

随心所欲便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无章，上帝也无从知晓哪一种状态是合于理性的。而这些权力与

义务规范正是一国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为尊重这些人权，明确社会义务，它必然被一个合理的社

会和民主的政府将其表示为律令条款和制度言辞而昭告天下。因此，当这些作为我们生存的基本

条件被规范时，它就成为社会的要约，成为不被限制的规定，成为秩序的条件，成为国民的规

矩。一切人都只能是心怀敬畏，而不遵从者则必定是心怀叵测了。一个先进社会的初始阶段，除

因社会生产力（包括自然力）等原因使之难以在某些方面达到圆满之外，而其基本的社会设计是

合理的。这个设计主要表现为社会制度以及为这个社会制度提供物质条件或基本营养的社会的经

济运营方略。本于这个美好设计的社会基本构架，其后的一切运营操作均由各类执权人在各个权

层上来执行和完成。我们说，当这个社会制度和经济运营方式能容纳社会所需时它便表现出较为

充分的合理性，而初次走进新完成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人，内心也都带着谨慎和神圣，而没有太多

的辱没圣职的杂念。因此，这里不会有大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满目所见皆是民情的其乐融融，人

们对社会的讴歌。那时，方略运营的阶段失误或政策偏移也会由中央政府得到权威而及时的矫枉

或通过社会改革得到自上而下地修正，从而使民众重新获得或再度提高其满意度。当社会演变到

某种阶段时，由于其机制在演进中的病变，不被制约的权力膨胀为肆意妄为。因而，其后所引发

的维权纠葛主要是人为导致的社会愤懑和冲突，也就是基本的社会设计在其后的运营操作中的偏

差。这种人为导致的民众权益的失落或残缺，是由于权力施行过程中权杖执掌者出于个人或享权

集团利益考虑的故意，或因使用低素质执权人所导致的社会无意。但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都是对

社会民主状态的伤及害及。所以我们说，维权是合理的，是积极的，它不仅是个人或是民众群体



利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护和修复。维权就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存在问

题，意味着民众的权益被剥夺，百姓的社会权力得不到享用。维权的指征表明，合理的社会设计

被某些人所恶意歪曲，名义被非法盗用，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被做了非法的篡改，民权被缩水并

被宰割为小集团的获利机制，从而社会运行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人们在维权中痛苦呐喊，表白

权力和权益是社会的神圣赋予，申张权力平等，人权天赋。因此，维权者们有着对天赋人权散失

的无比义愤。所以，权利与权益是社会赋予人的最基本的东西，从而权利与权益也是社会制度设

计的基本依据，是社会民事行为规范的参照。维权中很多弱势群体因权杖执掌们的欺瞒和威胁而

心存愧意反希求执权者们的施舍与让步。岂知社会某些政策和方略的设计是偏向于民众的，而绝

非为权贵们谋利所方便的。现在民众的维权意识被法律所唤醒，依法维权已成为弱者的意志。所

谓依法维权就已表明民众的种种权利和权益被写进了法律条款，被规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而不是说，依法维权是要在讨还公道的过程中对恶意歪曲者们做到有礼有节，或是一种对故意违

法者们的温良恭让，更不是对颠覆国法朝纲的行为的忍让和克制，而是提醒权益散失者们依照律

令讨还公道的更加合理和行为方式更有理性，从而更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其和谐。社会的美首

先展示为结构的美，结构的美由社会制度书写。社会制度不只是一种规章的表象，它是强力的文

化影响形成的对社会的刺青。维护社会结构的美，除了依靠制度自身的修复功能外，另一种力量

来自道德和社会良知的守卫。而道德的力量与制度的力量常常掣肘，特别是假借的制度力量的狐

假虎威，因此：  

    

  维权不是如一些社会案件的处理那样简单，它不是针对当事双方对错的甄别和裁定，它表现

为一些甚为复杂的社会诉讼过程。这个诉讼过程涉及对公正的界定，对包含在公正中的律令歧义

的各自诠释和争议，也夹杂着对律令涵盖之外的道德良知的质疑和问责。维权的难度就体现在诉

讼上，体现在讨还的权利和收复的权益能获得哪样的解释和这种解释得到哪样的支持（政府的、

民众的、道义的、社会组织的、有影响力个人的）。诉讼本来就是一个获理的过程，但这里并不

表现为言之成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它更多是体现在争讼场合（甚至在法庭和听证会上）哪方更

有权威地言说和申述。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被限的法权侍立一旁听任由法域外“权威”臆断的

景象。有时，来自行政的政策性法规要比人大立法得来的法律文本在其通用性、示范性、解释权

威和采信程度等方面更有效力。这是在一个准法律环境下的诉讼。故而，在很多小范围内的行政

性法律法规，特别是在一些自成治理体系的环境：大型社会经济组织和权重的小地方，某些具体

的规章制度其解释权被公然申明在规定文本的拟制者手中就不足奇了，这里给人明确的信号是

“他们说了算的！”。当法制不健全时，法的力量并不能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在

诸候国大行其道的是另一套法权符号系统，这使得公信降低而恣肆了私性。只因权贵们把不公正

规则早作了预设，不仅使得规则没有了公正可循，更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裁判均由一人担任而

成为赛场的霸道了。这种场合下民众的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诉讼失利是多成定局的。游戏规则的任

意改写导致制度文化的写意脱离现实背景，使社会的结构美处于非主题的变奏之中。而道德并非

永远体现为社会良知，当它不自知地看守历史时会出现另一种不识时务的固守，所以：  

    

  维权的另一个复杂之处在于，对于利益是合于社会发展所需还是合于民众诉求会失于一种伪

道德的判断。现代经济不只是人本经济，它的机制在于自身的效率化。人在经济关系中也服从于

效率。在成本分析中人只是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人作为劳动力只是生产要素。现代工业和现

代科技的加入更强化了经济自身的特性使得经济的人本情结越来越淡化和远离。机器的自动化，

工场的程控化如果说在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机器吃人”的残酷，那么高科技对人力的解放演变为

对简单劳动需求的减少从而形成对人的侵犯，使劳动阶层的境遇就变得更为严重了。所以劳动密



集型产业是当代工业效率最为低下的产业，也是工人收益最少的行业。在这种情形下，当一种企

业或一个行业乃至于整个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是顾及经济的现代效率原则和社会发展原

则，还是考虑普遍就业、收益体恤、甚至是社会绥靖这些传统的社会道义呢？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突显在面前。然而，公平指向道义，维权保卫公平，在这里维权还能有更积极的思考更为妥当的

表达吗？这还不只是牺牲公平为了效率或牺牲效率为了公平这样简单的取舍。我们的制度意识和

经济学说还缺乏历史的透彻的观照，当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让社会全体都能富足时，浅层的生存

意义常常被怜悯到第一的位置。须知以公平拖累整个经济而放弃发展经济拯救社会的大考虑是迂

腐的儒家体谅。以大的经济发展来改善人的生存境遇，这才是真正道义的并靠向终极的人文关怀

了！此其一也。  

    

  其二，劳资双方各有其利，是非仲裁据何为凭？在一个经济实体内，利益与效率是整个经济

的目的而不只是劳动力这单方面的人性化考虑，人在这里的概念是经济元素。而现代经济中资本

效率往往大于劳力效率，当市场竞争逼迫企业做出决择时，业主更多考虑资本的意义而牺牲劳力

的作用也是必然之意。不是说业主为企业的所有打算都属不义，一千人的企业现在只需要五百人

生产劳动是完全合乎企业行为和经济考虑的。失去劳动资格的五百人在这里讨得劳动权未必完全

正义。但在这里，维权的道德原则不仅明显倾向于失利的人力因素，而业主的合理的经济考虑和

发展策略却因利有不道之嫌使人们不予洞察或不愿作客观审视。业主的趋利之策，老板的权益之

图，是不是都该阻止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之外？这使我们感到权利在很多场合被混为权益而带有人

道意味，从而使权利表达为以社会价值为基础的“公正”概念。看来，价值判断还须现代经济的

更宏大的演义来为新概念定义了。  

    

  如果社会的结构美失去审美意义，那可能导因于权利及权利关系自我的不义演绎，这也许是

由于：  

    

  权利并不是个纯粹的东西能拿来即用。它并不像钞票一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随意支

付。权利总处于一种关系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维权   诉讼难度   权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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